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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备案规定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１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１日陕西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号公告公布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规章报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地方人民政府规章是指省人民政府和西

安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普遍适用于
本行政区域行政管理工作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的总称。
第三条　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应当于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由

制定机关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西安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同时报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
第四条　制定机关报送规章备案包括下列内容：
（一）备案报告；
（二）公布规章的政府命令或决定；
（三）规章正式文本；
（四）起草说明和制定规章所根据的法律、法规条文。
第五条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收到备案的规章及有关文

件后，交付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审查是否有下列问题：
（一）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二）与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

定相违背；
（三）不符合制定规章的法定程序；
（四）其他方面不适当的。
第六条　审查报备案的规章，需要制定机关提供其他有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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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资料的，制定机关应及时提供；需要向其他有关单位和组织询
问情况的，有关单位和组织应当及时回复。
第七条　负责审查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认为地方人民

政府规章有第五条所列问题之一的，应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
出报告，由主任会议提出处理意见并交由有关机关处理：

（一）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处理意见，属
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交由省人民政府处理，属西安市人民政府
制定的规章，建议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处理；

（二）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处理意
见，交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处理；

（三）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到处理意见三十日内，应
将处理情况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西安市人民政府同
时将处理情况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四）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西安市人民政府制定
的规章的处理情况或决定应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条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对本级人民政府

应予纠正而不予纠正的规章，应当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审议并作出决定。
第九条　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不备案或不及时备案，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通知制定机关限期备案。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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